
國立政治大學 107年高教深耕計畫-國際拔尖計畫申請公告 

107年 3月 23日簽奉校長核定 

107年 3月 23日政頂字第 1070008261號發布 

一、核心目標 

  國際化且多元的教研環境、優秀頂尖的學術研究，以及持續向下紮根

的人才培育，是成為國際頂尖大學的要素。為逐步邁向國際頂尖大學，政

大將在既有優勢研究基礎上，和國際頂尖學術團隊合作，並引領研究新生

代眺望國際頂尖學術發展，持續培育研究人才，發展國際競爭力。 

    為達成此目標，政大建置「國際拔尖計畫」，運用教育部高教深耕經

費，以政大研究利基，鼓勵教研人員成立跨領域之國際研究團隊，與世界

各大學之優秀團隊建立實質合作機制，共同進行跨國、跨領域交流與研

究。此外，亦鼓勵研究團隊帶領博士生共同參與，持續培育新生代研究人

才。 

    透過國際拔尖計畫，政大將強化與國際優秀大學之連結，持續展現學

術的國際影響力，並與國際優秀研究團隊共同培育博士生，延續研究能

量，進一步強化政大國際化教研環境，培育國際競爭之人才。 

二、補助項目   

(一) 研究團隊之教研人員、博士生至國外進行研究所需費用。 

(二) 研究團隊合作機構訪臺國際交流費用。 

(三) 研究、教學相關費用(含聘任編制外專案工作人員及助理之人事費) 

(四) 購置教學、研究所需圖書儀器(資本門經費至少占計畫經費二成以上)。 

（經費支用請依教育部『大專院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及相

關規定辦理。） 

三、計畫執行期間 

    本年度經費執行期間至 107年 12月 31日，人事費及相關經費得回溯至 107

年 1月 1日。後續視教育部核定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額度及計畫團隊執

行情形，另案評估是否繼續執行計畫及後續補助額度。 

四、補助金額 

補助每團隊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一千兩百萬元，本年度至多補助八案。 

五、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 



由學院(或教研人員)以跨學院、跨領域的方式組成研究團隊提出申

請，團隊成員須為本校專任教研人員及博士生。 

（二）申請資格 

1.提出申請者須為跨領域所組成之研究團隊，應有本校十位以上專任

教研人員組成，並應有本校博士生(限非在職生)共同參與，參與博

士生所占比例不得低於團隊教研人員 30%。 

2.研究團隊應與國外大學研究團隊建立實質且深度之合作機制。合作

機構選擇宜聚焦，選擇之主要合作機構除須在相關合作領域上具國

際領先地位外，且須與團隊成員在近五年有實際交流或合作。 

3.研究團隊 80%以上教研成員近五年內應曾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三

次以上(如為助理教授近一年內應曾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次以

上)，計畫主持人近五年內須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四次以上，且

曾有國際期刊或專書(篇章)發表。 

（三）申請內容  

1.申請團隊應提出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計畫摘要、計畫內容(包含研

究方向、預期成果、影響性評估、自訂績效指標，以 5,000字為原

則)，及研究團隊成員近五年研究績效、經費概算等，格式請參後附

申請書。 

2.申請截止日期為 107年 4月 15日。 

3.申請團隊請於前開期限內，檢送計畫書一式三份及電子檔光碟一份送

研發處辦理。 

六、計畫審議 

    本校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各申請案後決定受補助團隊數與金額。 

七、經費來源 

所需經費由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八、其他 

(一)須於 107年度結束前提出具體合作成果，例如與國際合作機構合作之進

度與狀況、進行中之研究成果、著作出版、期刊論文發表等。 

(二)團隊成員執行計畫期間以不影響教學為原則，出國期間應以休假研究或

寒、暑假期間為宜。 



(三)團隊之計畫主持人必須經營團隊與負責經費運用與核銷。 

(四)研究團隊應按季提出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進度報告。 

(五)如有未盡事宜，請依教育部『大專院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

則』及相關規定、校內規定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